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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地鐵內打架車門突開 3乘客跌落隧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深圳

地鐵發生嚇人一幕。前晚6時許，一列正常行駛
的列車在羅寶線崗廈至會展中心站區間時，突
然停下並打開車門，車內一女乘客被擠落隧
道，隨後其丈夫和另一乘客跳下，而列車則關
上門駛離。三人在隧道裡與迎面而來的一輛地
鐵擦身而過。深圳地鐵公司昨日稱，事發原因
是有乘客在車廂中打架引發混亂，有乘客擅自
拉下車門緊急開門裝置，導致列車急停，目前
事件還在調查中。
據當事人吳先生稱，當時他和太太坐在最後一

節車廂座位上，列車行駛至途中突然停下，前面
車廂有人飛奔過來並大喊：「快逃，出事了！」
吳太立刻站起來並被人流擠到門邊上，但此時車

門突然打開，她隨即掉下軌道，「後背和屁股先
㠥地，衣服上全是土，右膝蓋也摔傷了。」見到
妻子掉了下去，吳先生也立刻從車廂跳了下去。
隨後，另外一名年輕男子也跳到軌道上。

一列車經過 感覺要死了

據吳太回憶，掉入軌道後，過了一兩分鐘，
列車大門就關上並開走。見狀，吳先生立即報
警，一分鐘後，一列列車從三名乘客身邊駛
過。吳太稱，列車經過時，3個人蹲下來依偎在
一起，背對牆壁，面朝軌道，「感覺自己要死
了。」幾分鐘後，吳先生聽到隧道遠處有喊
聲，要他們往前走。「大概走了100多米，才上
到站台。」

誹謗信息轉發超500次可囚3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最

高人民法院昨日在北京發佈相關司法解釋，規

定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同一誹謗信息實際

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

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的，可構成誹謗罪，最

高可判囚3年。這部司法解釋將於今起施行。

這部名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

關於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

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還規定，造成被害人

或者其近親屬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嚴重後

果的，則不問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或者

被轉發次數，即可直接認定為「情節嚴重」，

同時規定二年內曾因誹謗受過行政處罰，又誹

謗他人的，也認定為「情節嚴重」。

同時，《解釋》指出，如果行為人不知是他

人捏造的虛假事實而在網絡上發佈轉發的，即

使對被害人名譽造成一定的損害，也不構成誹

謗罪。

此外，廣大網民通過信息網絡檢舉、揭發他

人違法違紀行為的，即使檢舉、揭發的部分內

容失實，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

或者不屬明知是捏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而

在信息網絡上散佈的，不應以誹謗罪追究刑事

責任。

另外，《解釋》明確指出，以營利為目的，

通過信息網絡有償提供刪除信息服務，或明知

是虛假信息通過信息網絡有償提供發佈信息等

服務，擾亂市場秩序，單位非法經營數額15萬

元以上，或違法所得5萬元以上的，屬非法經

營行為「情節嚴重」，以非法經營罪定罪。

玻璃盡碎 死者身首異處
馬小姐的小商店緊靠㠥桂

林八里街學校的大門，和平

常一樣，昨日早晨6點多鐘她就和丈夫起來做生意，7時

許，突然聽到一聲巨響，馬小姐商店的玻璃立刻被震

碎，人也被震倒，左手被玻璃割傷。即使已經過去了幾

個小時，馬小姐向記者敘述當時的情形時，仍然顯得焦

慮和驚恐不安。「現在耳朵還在嗡嗡地響，聽不清楚。」

現場所見，該學校六層高的教學樓，所有窗戶玻璃都

被震碎。相隔約60米路對面的酒店和臨街房子窗戶玻

璃，也全部被震碎，碎片散落一地。一輛泊在馬路旁的

出租車，玻璃也悉數震碎，輪胎也癟了下來。

在爆炸點方圓約500平方米的範圍內，一片狼藉。

三、四輛電動車和自行車不同程度受損，還按事發時的

原樣擺在現場，引發爆炸的三輪車已被甩離約80米，三

輪車炸毀僅剩一個前輪，三輪車附近有一灘血污。據警

察稱，現場死亡的男性身體被炸至分離，其中上半身飛

出約300米開外。

■記者 蔣邵安 桂林報道

桂林小學門口爆炸 2死44傷
兇徒當場炸死 疑報復其子被拒入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邵安、曾萍，實習

記者 羅芳桂林報道）新學年開學僅一周，廣

西桂林市某學校門口發生造成多人死傷的血

腥爆炸案。昨日清晨學生返校期間，桂林靈

川縣八里街學校門口突然發生爆炸，至少造

成2人死亡（1男1女），44人受傷（11人重

傷），其中22人是學生。有目擊者表示，嫌犯

是為了報復學校拒絕讓其子入學。警方稱，

具體原因目前還在調查中。桂林警方正展開

全市安全大檢查，收繳流散在社會的非法爆

炸物品。

本報記者趕赴現場後了解到，爆炸地點距離學校
大門口僅5米左右，爆炸造成500平米範圍內受

影響。其中一名死者是附近幼兒園的25歲女教師，事
發時正好路過，不幸罹難。由於事發時正是該校學生
上課時間，所幸沒有學生在爆炸中身亡。

三輪車路過現場突爆炸

目擊者稱，當時2公里以內都能聽到爆炸發出的悶
響聲。爆炸發生後，學校外高壓線路遭到破壞，暫
時停電。記者在現場看到，四處血跡斑斑，慘不忍
睹，男性死者上下半身被炸分離。數輛電單車翻倒
在地，有不同程度受損。學校的教學樓、附近商舖
和停靠車輛的玻璃幾乎全被震碎。截至下午6時，警
察和相關人員仍在勘查和排除隱患，現場處於封閉
狀態。
警方稱，已通過監控視頻初步確定肇事嫌疑人。該

名嫌疑人駕駛三輪車路過事發現場時，三輪車先起火
後爆炸，嫌疑人當場死亡，具體原因和爆炸物仍不
明，需要進一步調查。有目擊者告訴記者，嫌犯製造
爆炸是為了報復學校拒絕其子入學。
鄰近爆炸案的八里街學校為一所縣直9年一貫制學

校，由靈川縣教育局直接管理，學生主要是當地居民
及外來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從小學到初中約有3,100名
學生。事發後，為保障學生安全、安撫學生情緒，學

校已經逐一電話通知學生停課，部分到校學生也已返
家，並在校內設置了學生家長接待點，登記學生受傷
情況。

全市安檢 收繳非法爆炸品

此外，桂林市已經成立以副市長、公安局長為組長
的「9．9」爆炸專案組，並組織刑偵、治安等部門全
力開展案件偵查，公安部、廣西公安廳、衛生廳派出
專家組到桂林指導案件偵破及傷員救治工作。桂林市
各級公安機關正開展全市安全大檢查，加大對流散在
社會非法爆炸物品的收繳、清理工作，防止類似事件
再發生。

■跌落隧道，衣服全是泥土的吳太，

向地鐵職員展示傷勢。 網上圖片

■學校門口的花盆（紅圈）是後來擺放的，那裡就是

爆炸點。警察正在勘察現場。 本報記者蔣邵安 攝

■廣西桂林市靈川縣八里街學校門口發生的爆炸事件，傷者被炸得皮開肉裂，呆坐地上，等待救援。 本報桂林傳真

散播七種網絡信息將入罪
1、引發群體性事件

2、引發公共秩序混亂

3、引發民族、宗教衝突

4、誹謗多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

5、損害國家形象，嚴重危害國家

利益

6、造成惡劣國際影響

7、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

利益

製表：江鑫嫻

■三輪車被炸得只剩下一個輪子，它的主人就倒在附

近的血泊中。 本報記者蔣邵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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